






榕环评〔2026〕22号



福州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苯管线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
你司报送的《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苯管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并征求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意见，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
一、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苯管线项目位于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主要建设内容：原万华至环洋厂界氧气管线更改介质为苯，且原管线DN65段切割拆除并更换 DN150管线接至万华福建码头苯罐组泵群；从原氧气管线起点向西延伸至天辰耀隆界区，并增加保温，加上原利旧氧气管线，苯管线总长度6000米。向天辰耀隆新材料有限公司输送苯，每年10-15万吨。
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符合《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化工新材料专区总体发展规划（2025-2030年）》及其规划环评。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和风险防控措施，加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项目建设是可行的。我局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在施工和运营中应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项目管道应严格按照《报告表》评价的园区公共管廊走向铺设，走向设计和建设应符合有关规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2、加强施工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施工过程产生的扬尘、污水、噪声和固废等，降低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
施工生活污水依托区域现有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处理排放，试压废水进入万华环保科技（福建）有限公司综合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
废焊条、废防腐、废保温材料等施工废料应由有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的单位进行回收利用。废油漆桶等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暂存，并委托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进行安全处置。危险废物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规定，转移执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部令第23号）相关规定。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
3、严格做好运营期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工作。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要求，配套建设相应的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切实做好施工安全管理，妥善处理与工程相邻重要管线关系，避免因安全事故引发生态环境风险；做好事故应急池等应急设施的依托和互联互通等衔接工作；及时修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完善与园区、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升监控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杜绝环境风险事故发生，确保环境安全。
三、《报告表》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评。《报告表》自批准之日起满5年，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评应当依法报生态环境部门重新审核。
四、项目应加强环境管理，推进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竣工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我局委托福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开展该项目环保“三同时”监督检查，竣工后，由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日常环保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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